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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7月

22日（星期三）上午10:00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2020年7月17日（星期

五）。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杰先生主持，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本次在

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控股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

人福” ）、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竹溪人福”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新疆维药” ）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或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债权人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葛店人福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授信 ￥3,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800万元授信 ￥6,000.00

竹溪人福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1年 委托贷款 ￥3,000.00

新疆维药 昆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17,000.00

因葛店人福、竹溪人福、新疆维药的其他股东包括公司关联人并且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为关联担保。鉴于葛店人福、竹溪人福、新疆维药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

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公司董事邓霞飞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其余8名董事参

与了表决。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内

容。

议案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在上述

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子公司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诺生” ）、

湖北人福桦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桦升” ）、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普克” ）、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润” ）、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乐药业” ）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人福诺生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 2年

替换过往5,500万元授

信

￥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3,500万元授

信

￥2,500.00

人福桦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万元授

信

￥1,000.00

武汉普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授

信

￥3,000.00

武汉天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7,000万元授

信

￥7,000.00

康乐药业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22,500.00

鉴于上述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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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福” ）、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竹溪人福”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维药” ）。

●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债权人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

(万元)

葛店人福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

授信

￥3,000.00

￥18,8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800万

元授信

￥6,000.00

竹溪人福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1年 委托贷款 ￥3,000.00 ￥4,150.00

新疆维药 昆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

授信

￥5,000.00 ￥24,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17,000.00 ￥46,950.0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控

股子公司葛店人福、竹溪人福、新疆维药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或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

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债权人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

(万元)

葛店人福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

授信

￥3,000.00

￥18,8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800万

元授信

￥6,000.00

竹溪人福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1年 委托贷款 ￥3,000.00 ￥4,150.00

新疆维药 昆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

授信

￥5,000.00 ￥24,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17,000.00 ￥46,95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葛店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邓霞飞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1、原料药（含抗肿瘤类）；2、片剂（含激素类，含计划生育用药），硬胶囊剂

（计划生育用药），软胶囊剂（激素类）（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

务；房屋租赁。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葛店人福资产总额95,638.64万元，净资产34,852.13万元，负债

总额60,786.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7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1,164.53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

60,298.21万元，净利润8,150.71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 葛店人福资产总额110,704.50万元， 净资产37,018.65万元， 负债总额73,

685.8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2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4,189.63万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

13,183.99万元，净利润2,166.53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公司持有葛店人福81.07%的股权，公司董事兼总裁邓霞飞持有

葛店人福9.46%的股权，公司监事郑承刚持有葛店人福4.73%的股权，其他股东非公司关联人。 @

（二）竹溪人福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周建生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原料药（黄体酮、去氢表雄酮、醋酸去氢表雄酮、表雄酮、睾酮）；药品的研究

与开发，医药中间体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植物提取物的生产及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

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竹溪人福资产总额25,166.78万元，净资产20,058.44万元，负债

总额5,108.3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236.26万元，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

15,651.35万元，净利润759.08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竹溪人福资产总额27,767.38万元，净资产20,262.09万元，负债总额7,505.29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5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6,663.48万元，2020年1-3月主营业务收入3,

426.23万元，净利润203.65万元。

@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竹溪人福为葛店人福控股子公司，股权关系如上图所示。根据投资者合作协

议的远期回购约定，湖北人福华驰医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竹溪人福100%权益。

（三）新疆维药

1、被担保人名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沈阳街2号

3、法定代表人：尹强

4、经营范围：颗粒剂、糖浆剂、酊剂、硬胶囊剂、片剂煎膏剂、搽剂、煎膏剂、茶剂、口服液、洗剂的生产；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经纪代理服务，药品研发及技

术推广服务，医疗医药咨询服务，翻译服务，创意策划服务，市场调查。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新疆维药资产总额52,968.15万元，净资产32,645.61万元，负债

总额20,322.5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8,900.05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

53,235.96万元，净利润6,071.50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 新疆维药资产总额64,007.98万元， 净资产34,904.19万元， 负债总额29,

103.79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5,5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27,648.05万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

18,453.09万元，净利润2,258.58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公司持有新疆维药73.25%的股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

医院持有新疆维药26.75%的股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因持有公司重要子公司新疆维药10%

以上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同意为葛店人福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

整（￥3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公司同意为葛店人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陆仟万元

整（￥6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委托贷款方式向竹溪人福提供人民币叁仟万

元整（￥3,000万元）、期限一年的委托贷款，公司作为保证人同意为该项委托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

4、 公司同意为新疆维药向昆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葛店人福、竹溪人福、新疆维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公司为公司

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

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关联担保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葛店人福、竹溪人福、新疆维药的其他股东包括公司关联人并且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宜构成关联担保。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

日、2020年5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葛店人福、竹溪人福、新疆维药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或委

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本次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葛店人福、竹溪人福、新疆维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与公司签订

了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融资能力，符合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813,

144.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15,182.20万元的80.10%，其中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810,144.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15,182.20万元的79.80%，其余为

向湖北人福般瑞佳医药有限公司（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现已出售该公司股权）提供的担保3,000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为湖北人福般瑞佳医药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将持续至

到期日终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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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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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诺生” ）；

2、湖北人福桦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桦升” ）；

3、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克” ）；

4、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润” ）；

5、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药业” ）。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

(万元)

人福诺生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13,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

湖支行

2年

替换过往5,500万

元授信

￥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

支行

1年

替换过往3,500万

元授信

￥2,500.00

人福桦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万元

授信

￥1,000.00 ￥7,500.00

武汉普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

授信

￥3,000.00 ￥26,500.00

武汉天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7,000万元

授信

￥7,000.00 ￥10,300.00

康乐药业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22,500.00 ￥58,300.0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人福诺

生等5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

(万元)

人福诺生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13,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

湖支行

2年

替换过往5,500万

元授信

￥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

支行

1年

替换过往3,500万

元授信

￥2,500.00

人福桦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万元

授信

￥1,000.00 ￥7,500.00

武汉普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

授信

￥3,000.00 ￥26,500.00

武汉天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7,000万元

授信

￥7,000.00 ￥10,300.00

康乐药业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22,500.00 ￥58,3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人福诺生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岸区青岛路7号国际青年大厦7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

藏、冷冻药品）的批发；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人福诺生资产总额20,461.64万元，净资产5,795.51万元，负债

总额14,666.1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666.14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4,

4320.57万元，净利润826.86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人福诺生资产总额18,269.26万元，净资产5,858.24万元，负债总额12,411.0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411.02万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6,709.34

万元，净利润62.73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83.52%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100%权益）持有人福诺生100%的股权。

（二） 人福桦升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桦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昌区东湖路10号水果湖广场5层128号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建筑装饰

材料、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工原料（不含危化品）、医疗器械Ⅱ、Ⅲ类、汽车零配件、日用杂品、百货、纺

织品、计算机及配套设备、通讯设备、工艺礼品、珠宝玉器、金银首饰、家具批零兼营；企业管理咨询；建筑

工程安装、施工。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人福桦升资产总额30,757.76万元，净资产1,325.24万元，负债总

额29,432.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9,432.52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37,

944.77万元，净利润121.27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人福桦升资产总额25,372.68万元，净资产1,368.14万元，负债总额24,004.5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4,004.54万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7,040.48

万元，净利润42.90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83.52%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100%权益）持有人福桦升55%的股权。

（三） 武汉普克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二路99号

3、法定代表人：孟晓峰

4、经营范围：生物工程、中药制剂（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

品的生产除外）、医药原材料、医疗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保健品的研发及技术服务；计生用品、生

活用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软胶

囊剂、药品的研发、生产及批发兼零售。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武汉普克资产总额74,731.57万元，净资产33,761.24万元，负债

总额40,970.34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911.17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28,653.46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

29,294.83万元，净利润3,731.18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 武汉普克资产总额71,623.45万元， 净资产34,293.40万元， 负债总额37,

330.0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102.0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5,354.12万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3,

607.54万元，净利润532.17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81.46%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

95.66%权益。

（四） 武汉天润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

3、法定代表人：王玮

4、经营范围：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

营）;计生用品、医疗器械、卫生用品、食品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计生用品、医疗器械二类(避孕

套)、日用化学品、电子产品、农副产品、宠物用品、宠物饲料的零售兼批发、货物运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商品展示、促销、宣传服务、文化艺术交流咨询（不含营业性演出）、会议展览服务、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品）、装卸搬运服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武汉天润资产总额29,649.38万元，净资产12,156.40万元，负债

总额17,492.9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73.3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5,992.98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

33,916.18万元，净利润660.78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武汉天润资产总额27,863.55万元，净资产12,065.41万元，负债总额15,798.1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059.9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298.14万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5,237.30

万元，净利润-90.99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五） 康乐药业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3MA地块（创业三路29号）

3、法定代表人：江书银

4、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煎膏剂（膏滋）、糖浆剂、口服溶液剂、合剂、露剂、酊剂、洗剂

（含中药提取车间）、饮料、保健食品生产、批发零售、道路货物运输。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康乐药业资产总额28,612.15万元，净资产7,440.86万元，负债

总额21,171.29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20,689.09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6,

089.72万元，净利润3,125.31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康乐药业资产总额29,912.46万元，净资产7,073.20万元，负债总额22,839.2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1,362.24万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681.79万

元，净利润-367.66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99.71%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0.29%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同意为人福诺生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公司同意为人福诺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

仟万元整（￥50,000,000.00）、期限2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公司同意为人福诺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

伍佰万元整（￥25,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公司同意为人福桦升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万元

整（￥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公司同意为武汉普克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

整（￥3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公司同意为武汉天润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柒仟万元

整（￥7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公司同意为康乐药业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中人福桦升、武汉普克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控股子公司为公司

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

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实施为人福诺生等5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且控股子公司与

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融资能力，

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

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813,

144.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15,182.20万元的80.10%，其中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810,144.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15,182.20万元的79.80%，其余为

向湖北人福般瑞佳医药有限公司（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现已出售该公司股权）提供的担保3,000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为湖北人福般瑞佳医药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将持续至

到期日终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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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2020年7月16日（星期四）以电子邮件、电话的形式发出，于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株洲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在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云龙支行的3,6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42）。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0年8月7日下午14：30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东物商业大

楼10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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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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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公司拟为株洲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天地” ）在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云龙支行（以下简称“长沙银行云龙支行” ）的3,6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第三方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

上述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名称：株洲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6874358788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响田路大桥附近疏港大道旁（石峰区建设村李家屋场）

法定代表人：孟志锋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及其原料的生产、销售；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株洲天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目前，株洲天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96,903,638.28 200,952,987.10

净资产 53,404,669.07 55,739,921.24

营业收入 14,163,497.28 17,376,492.63

净利润 -2,340,008.11 -1,048,468.15

资产负债率 72.88% 72.2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3,600万元。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内容以实际签署的

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株洲天地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的生产经营对

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请批准的对全资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3,6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60%；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形，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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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7月22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的提案，现予以通知。

3、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所列明的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开无需相关部门批准或履行必要程序。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8月7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8月7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8月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0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8月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

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3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2020年8月3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东物商业大楼10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提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2020年7月23日在指定媒体刊

登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提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及登记地点：

凡符合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20年8月6日（星期四）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持有

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东物商业大楼10楼公司总

部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复印

件、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3）有资格出席但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3、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本公司总部联系地址、电话、传真、联系人：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东物商业大楼10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86154212

传真：（0755）86154040

邮箱：std000023@vip.163.com

邮政编码：518057

联系人：姚之韵、刘国珍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内容详见《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

流程》。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23” ，投票简称为“天地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8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8月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09:15，结束时

间为2020年8月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期：

一、委托表决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提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二、若会议有需要股东表决的事项而本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 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表决权。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0-078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瑞医药” ）及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并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SHR-A1811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00008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0年4月23日受理的注射用

SHR-A1811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本品用于HER2表达或突变的晚期实体瘤治疗的临床

试验。

2、药物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SHR-A1811可通过与HER2表达的肿瘤细胞结合并内吞，在肿瘤细胞溶酶体内通过蛋白酶

剪切释放毒素，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拟用于治疗HER2表达或突变的晚期实体瘤。

经查询，目前国外已上市的同类产品有Kadcyla?（T-DM1）和Enhertu?（DS-8201a）。 Kadcyla?

由罗氏公司开发，2019年国内已进口上市。 Enhertu? 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共同开发。 国内外另有

ARX788、DP303c、A166、RC48、SYD985、BAT8001 等 多 款 产 品 处 于 临 床 试 验 阶 段 。 经 查 询

Evaluatepharma数据库，Kadcyla?和Enhertu?的2019年销售总额约为14.31亿美元。

截至目前，该产品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4,160万元。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

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二、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

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

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116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临

-2020-015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1-6月的主要会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半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20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345,094,758.98 2,094,974,118.24 11.94

营业利润 112,636,792.72 140,722,055.12 -19.96

利润总额 112,284,143.71 141,145,347.03 -2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506,164.97 112,183,989.68 -2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72,435,296.04 64,313,158.97 12.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43 0.2048 -24.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477 3.5563 下降0.908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398,643,362.18 4,553,410,861.94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42,618,951.42 3,167,648,466.45 -0.79

股本 547,678,400.00 547,678,4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7381 5.7838 -0.7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表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5亿元，同比增长11.94%，其中，主营业务收入22.60亿元，同比增长13.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8,451万元，同比下降24.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244万元，同比上升12.63%。

主要业绩分析如下：

1、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94%，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21%，剔除2019上半年度转让公司全资孙公司杭

州浙海华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影响因素，其余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9.52%，主要是门店销售增长；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2,768万元，下降24.67%，剔除2019上半年度转让公司全资孙公司杭州浙海华地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1,698万元及收取前期“杭州盒马市场”拓展和储备费用1,233万元影响后，净利润同比增加1.97%。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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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盐酸莫西沙星原料药获得

CEP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南通）有限公司（简

称 “海正南通公司” ） 收到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European� Directorate� for� theQuality� of�

Medicines&HealthCare，以下简称“EDQM” ）签发的盐酸莫西沙星原料药欧洲药典适用性认证证书

（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 to� Monograph� of� European� Pharmacopoeia， 以下简称 “CEP证

书”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CEP证书相关信息

药品名称：MOXIFLOXACIN� HYDROCHLORIDE/盐酸莫西沙星

产品剂型：原料药

证书编号：R0-CEP� 2018-266-Rev� 00

生产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海滨四路18号

发证机构：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EDQM）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莫西沙星片适用于治疗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也属于抗结核的二线药品。 目前，国内外盐

酸莫西沙星原料药的主要生产、销售厂家有BAYER� PHARMA、KRKA、四川国为制药有限公司、南京

优科制药有限公司等。 据统计，盐酸莫西沙星原料药2019年的全球销售量约为93,897.1134公斤，2020

年1-3月的全球销售量约为27,045.1992公斤（数据来源IMS）。

海正南通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向EDQM提交了盐酸莫西沙星原料药的CEP申请， 并于2020年7

月16日获得批准。 截至目前，公司在该药品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约1,209万元人民币。

本次海正南通公司盐酸莫西沙星原料药获得CEP认证证书， 显示欧洲规范市场对该原料药质量的

认可和肯定，标志着该原料药产品可以在欧洲市场进行销售，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带来积极的影

响。

国际原料药业务易受海外市场环境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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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截止本公告日，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岛银行）2000万股。

根据青岛银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其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其总股本4,509,690,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2.00元（含税）。

公司近日已经收到了青岛银行分红款400万元。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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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完成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相关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编号：2020-009）。 此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使公司普通股股

本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增加。 公司据此就变更注册资本事宜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

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 ）提出了申请。

近日， 公司收到 《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杭州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浙银保监复

[2020]464号）， 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130,200,432元变更为人民

币5,930,200,432元。 公司后续将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